
2009 年 8 月 按新分類方法重新發布的認可人士、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
ADM-4 

屋 宇 署 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4 0  

 

優 先 處 理 的 工 程 項 目  

 

當 局 會 在 接 受 申 請 後 ， 就 以 下 類 別 的 工 程 項 目 考 慮 優 先 審 批

新 建 築 物 的 圖 則 ：  

( a )   ( i )   有 迫 切 需 要 的 公 用 設 施 和 社 團 樓 宇 。  

 ( i i ) 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的 項 目 。  

( b )  由 香 港 科 技 園 公 司 ( 前 稱 為 香 港 工 業 邨 公 司 ) 擁 有 的 土 地 項

目 。  

( c )  任 何 由 代 表 市 區 重 建 局 的 全 資 附 屬 機 構 ， 或 由 市 區 重 建 局

作 為 合 夥 人 的 合 資 企 業 集 團 所 呈 報 的 項 目 。  

( d )  會 大 大 促 進 香 港 經 濟 發 展 的 項 目 。  

 

2 .  符 合 以 上 第 ( a ) ( i ) 項 準 則 的 情 況 包 括 學 校 、 電 力 支 站 、 以 及 性

質 相 似 的 建 築 ， 而 這 些 建 築 須 證 明 是 有 迫 切 需 要 ， 以 及 批 准 優 先 處

理 的 做 法 是 滿 足 公 眾 利 益 的 。 按 照 第 ( 1 ) ( d ) 項 準 則 申 請 優 先 處 理 的

項 目 ， 須 得 到 政 府 相 關 部 門 的 正 面 支 持 。 至 於 其 他 涉 及 很 大 公 眾 利

益 的 項 目 ， 如 不 符 合 上 述 準 則 ， 則 可 基 於 特 別 原 因 獲 得 優 先 處 理 ，

但 只 有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及 與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協 商 後 ， 才 會 批 准 。  

 

 

3 .  優 先 處 理 的 申 請 應 連 同 首 次 報 交 的 圖 則 一 併 呈 交 予 屋 宇 署 。

僅 對 現 有 建 築 物 進 行 改 建 或 加 建 的 項 目 ， 一 般 都 不 會 作 優 先 處 理 。

不 過 ， 如 項 目 設 計 與 對 抗 污 染 （ 空 氣 、 噪 音 或 水 質 ） 有 關 ， 或 涉 及

消 除 或 減 少 現 存 污 染 物 和 有 毒 或 有 害 物 的 排 放 ， 當 局 或 會 作 優 先 處

理 。  

 

4 .  當 局 會 對 已 優 先 處 理 的 項 目 持 續 作 出 評 估 ， 以 確 保 仍 有 需 要

採 取 優 先 處 理 的 做 法 。 如 優 先 處 理 的 項 目 未 有 迅 速 進 行 ， 則 當 局 或

會 取 消 其 優 先 處 理 的 資 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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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優 先 處 理 的 做 法 只 適 用 於 屋 宇 署 相 關 的 情 況 ， 而 與 土 地 交 易

無 關 。  

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鄔 滿 海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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